采购服务需求
一、曲靖分公司仓储租赁需求
曲靖分公司仓储租赁合同将于2024年06月21日到期，为了满足曲靖分公司继续开展相关业务工作及生产工作，拟重新采购物资仓储租赁服务。
[bookmark: _GoBack]仓储租赁要求：为方便采购方业务开展及生产工作，仓储地点需距离采购方曲靖分公司（麒麟区西苑小区盛景苑）1公里范围内，仓储面积约100平方米左右以上，用于存放工程类物资、通信类主材及辅材等，交通便利，普通货车可以直接到仓储地点，方便装卸货物。仓储地点附近有相关监控设施，确保存放物资安全。租赁仓库需由采购方独立使用。
二、付款及结算要求
合同付款方式采取一次性支付；合同签订后采购方在收到报价人开具的符合国家税务规定及采购方财务要求的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合同价款。
三、房屋租赁时间要求
租期一年，自2024年06月22日至2025年06月21日止。
4、 资质及报价要求
资质要求：报价人在报价时需提供仓储所有权人的合法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报价要求：报价为包干报价，需包含服务期间的租赁费、税费、水电费、以及物业管理费等相关管理费用，除此之外，采购方不再单独支付其他费用。
其他要求
在仓储租期内，非因采购方使用不当造成仓储损坏或者出现质量问题的，由报价方负责修复，报价方应当在接到采购方维修通知后48小时内对仓储进行维修。报价方不按前述约定履行维修义务的，采购方有权自行维修或委托第三方维修，因此而产生的费用由报价方承担。因维修仓储影响采购方使用的，应当相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期。
经报价方同意,采购方在不改变仓储主体结构和影响仓储建筑安全的情况下，可对租赁仓储进行装饰、装修。在合同终止后，除双方另有约定外，采购方对租赁仓储的装饰、装修无偿归报价方所有。

